
附件：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6城东第001号         

汪平利、季磊华：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6号1幢103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36号望江楼新村13幢1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川公安分局城东派出所

                            2026年 3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6观音山第001号         

胡晓丽、胡蔡宇、蔡雨辰：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太平路390号观河华府5幢203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新胜村九组999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川公安分局观音山派出所

                            2026年 3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城东202601号         

柯冬冬、柯衍伊：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中坝南路109号10幢2101室   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长江东路18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城东202602号         

仲相羽：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安平中路8号开发新村39号楼401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长江东路18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城东202603号         

贲留洪、贲晨锐：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安平中路58号7幢404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长江东路18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范红辉、黄香美、范文敬程、黄敬宸：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民乐中路639号天一花园5号楼11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钱宇、钱俊帆：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松花江路462号城东花园54幢3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赵海芸、严伟、赵一沣：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长江中路288号香格花园29幢5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周兵、徐雷英、周伊雯：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长龙东街255号御和湾花园89幢606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倪国权、倪凡博：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河南西路1049号香榭水岸9幢1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金桥路2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顾卫菊、刘辉、刘方烨：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南苑中路519号城市一品4幢15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金桥路2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彭锡华、彭洲：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镇兴港路1188号龙玺花苑4幢21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北路33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孙卫兵、施春香、孙舒沁、顾熠辰：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公园中路732号幸福二村63号楼1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6年3月31日
